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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

法理基础和规则适用

宁　园

　　内容提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将“个人信息已公开”列为可豁免于同意规则
的合法处理事由，须阐明该事由的法理基础和规则适用，以解决其与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掣

肘、豁免弹性过大等问题。基于自愿公开或合法强制公开的处理分别以推定同意、与强制

公开具有一致目的为正当性基础，符合立法者设置合法处理事由的一贯价值理念和规范

逻辑。可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公开”须具备信息处于公开状态与信息公开合法两个要

件。“公开”为非场景性概念，指信息处于不特定第三人均可获取的开放状态。自愿公开

要求个人明示公开或实施了独立的公开行为；强制公开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处理”须具有合理性，处理的客体仅及于信息，不包括数据等信息载体；处理目的须与公

开目的客观一致，不完全排除个人信息处理者为获益进行的处理。个人明确拒绝处理的，

发生合法性阻断的效力，但强制公开情形下，拒绝将导致公开目的不能实现的除外；处理

存在较高权益侵害风险的，自始不能豁免于同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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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基点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１３条在知情同意的主体构架之外，还列举了五项可豁免于同意规则的合法处理情形〔１〕

和一项兜底规则，由此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二元结构———以取得同意为原

则，以豁免同意为例外。〔２〕 在法定的五项豁免事由中，“个人信息已公开”具有显著的特

·９６·

〔１〕

〔２〕

为简化论述，本文以“豁免事由”指称“可豁免于同意规则的合法处理事由”，以“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指称“处

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可豁免于同意规则”。

参见程啸著：《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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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其主要内容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

息，无需再取得个人同意，个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除外。〔３〕

从豁免事由的内容来看，其他豁免事由以特定的利益保护目的为限，而“个人信息已

公开”则以个人信息处于客观公开状态为前提，不限于特定的利益保护目的。由此塑造

的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架构于一次处理（即

已公开）之上，其成立和适用受制于作为豁免基础的一次公开，并非像其他豁免事由一样

具有显著的利益平衡工具属性；二是，由于缺乏特定的目的限制，其豁免弹性远大于其他

豁免事由，可能异化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用以架空同意规则的工具。

基于上述特点，“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理解和适用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不直接体现解决利益冲突、保护特定利益的目的，正当性基础

有待另行构建；二是，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另以“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适用门槛，明确公

开的判定标准乃该项事由适用的前提；三是，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灵活性突出，但相应也

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划定适用限度尤其重要，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综上，本文拟基于

立法对“个人信息已公开”这一合法处理事由的规定，揭示其法理基础、成立要件和适用

限度，以期为该项事由的具体适用提供参考。

二　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法理基础

（一）法理漏洞：难以适配于既有正当性基础

通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框架，核心要义是

强化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控制利益，确保个人信息权益的优先地位。此一立法意旨在使

得个人信息合法处理情形的相关规定中得到贯彻，同意之外的合法处理仅发生在个人信

息权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且其他利益具有相对重要性的有限语境内。〔４〕 从《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的规定来看，除“个人信息已公开”外，其他合法处理情形均以特定利
益的有限保护为前提。〔５〕 然而，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无特定利益保护目的之限制，有过

度侵蚀同意规则之嫌，与立法者严守知情同意框架的整体立法态度相悖。

个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亦难以为豁免正名。个人信息（私密信息除外）与隐私不同，

后者一旦公开即不属于隐私，不再受隐私权制度保护，而公开并不消灭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的特性，即可识别性和非公共性。一方面，个人信息可识别性不受信息公开与否的影

响，个人信息权益也不因公开灭失；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后也未演化为公共产品，处理者不

因信息公开而当然享有处理权。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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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第６项、第２７条。
参见于伯华：《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合法性判准———从〈民法典〉第１１１条的规范目的出发》，《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９１页。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这些特定利益涉及他人的合同利益、交易安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法利益、他
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新闻和舆论自由等公共利益。上述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发生冲突

时，还须经利益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等标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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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信息流通的价值取向亦不能周全解释公开作为豁免事由的正当性基础。在价值

选择中，即使是出于促进流通之考量，《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尽量避免削弱个人信息权

益。〔６〕 如数据可携带权的行使，仍然以个人信息主体同意为前提，其促进信息流通之目

的是通过限制企业数据控制权、强化个人信息主体的控制利益实现的。〔７〕 可见，单以价

值取向为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个人信息被合法公开后就产生信息流通优于信息安全的

价值转换，只有揭示价值转换背后的真正理由，才能完全阐明“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

法处理事由的正当性。

（二）法理基础的重述与归位：推定同意抑或一致的利益保护目的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可豁免于同意规则的公开包括自行公开和其他合
法公开。本文以公开是否符合个人意愿为标准，将上述公开形式分为自愿公开和非自愿

公开，前者包括自行公开和授权他人公开，后者则指合法的强制公开。公开作为合法处理

事由的正当性基础应区分讨论：对于自愿公开的个人信息，其正当性基础为推定同意；对

于合法强制公开的个人信息，其正当性源于与强制公开一致的利益保护目的。

１．自愿公开后的处理———基于推定同意的豁免
自愿公开包括自行公开和授权他人公开，二者均为符合个人意志的公开方式。对基

于自愿公开的处理之正当性，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分别是放弃保护说、风险自担说和推

定同意说。本文认为应采推定同意说：自愿公开信息的，应推定其同意他人的处理行为。

欧盟数据保护监管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将个人自愿、明确公开敏
感个人信息视为放弃信息受保护的权利，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因此豁免于禁止处理的一般

原则以及同意规则。〔８〕 欧盟数据保护监管局在《针对科学数据保护问题的相关意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指出，“自愿公开其个人信
息意味着自然人知道其敏感个人信息将向所有人开放，公开视为放弃法律对敏感个人信

息的特殊保护。”〔９〕本文认为，此种解释明显超出个人信息主体公开个人信息的风险预

期。自愿公开个人信息，只表明其愿意承担因信息公开、信息控制力减弱而增加的处理风

险，并不表示其自愿抛弃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

风险自担说乃另一种可能的正当性解释：个人信息主体公开其个人信息，自愿、主动

地削弱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就理应预见并承担难以避免的处理风险。与放弃保护说相比，

风险自担说将有关个人意愿的推定限制在可预见的风险范围内，有其合理性。然而，风险

自担理论乃基于公平理念的强制风险分配，其分配结果排除主体的自由意志。如侵权责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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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选择中，存在两种主流倾向，一种是以促进个人信息利用和流通为主，保护个人信息

权益为辅，以美国和日本立法为典型；另一种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主，促进信息利用和流通为辅，以欧盟和

我国立法为典型。无论是从个人信息权益进入《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原则和规则的设置来看，还是从我

国近年来强有力的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活动来看，个人信息权益的优先保护地位都十分显著。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携带权的属性、影响与中国应用》，《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第９．２（ｅ）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ｐ．１９，ｈｔｔｐｓ：／／ｅｄｐ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ｉｔｅｓ／ｅｄｐ／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０６＿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ｐｄｆ，最近访问
时间［２０２２－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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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基于当事人自愿承担风险和保护其他行为人进行文体活动的行为自由，将自甘风险

作为侵权责任的豁免事由，个人无法排除豁免事由的适用。〔１０〕 显然，风险分配的强制性

与基于自愿公开的豁免并不契合：后者保留了个人阻断豁免的自治空间，个人自愿公开信

息后，仍有权拒绝他人的处理活动，进而排除豁免事由的适用。故风险自担说亦不能为基

于自愿公开的处理正名。

应当认为，基于自愿公开的处理，以推定同意为正当性基础，即个人自愿公开其个人

信息的，推定其同意他人的处理活动。〔１１〕 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愿公开

足以形成推定同意的客观事实基础。依社会经验和信息流通的客观规律，个人信息一旦

公开，将不可避免地被他人处理。因此，个人理应对信息公开后将被处理的高度可能性有

所预见，基于此种预见仍公开其个人信息的，足以形成推定同意的客观基础。〔１２〕 此外，当

信息处理为个人积极追求之结果时，再次处理亦符合其意愿。如个人为获取流量、名

声、经济利益等，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个人信息并寻求广泛传播。其二，推定同意仍属于

广义上的同意，基于推定同意的豁免仍受个人意愿约束。以此作为处理的正当性基础，

既可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７条规定的“个人明确拒绝”这一豁免例外衔接，避免风
险自担说遭遇的解释困境；还可以推定同意的范畴限定可豁免的处理范围，修复“个人

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弹性过大的弊端。需要明确的是，推定同意与《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第１项所规定的“取得个人的同意”不同，后者是个人信息处
理的一般合法事由，其“同意”为狭义上的同意，仅指个人在知情、自愿前提下明确作出

的同意，不包括推定同意。因此，推定同意是对知情同意框架的有限扩张，是基于自愿公

开个人信息这一基础事实产生的例外。个人在自愿公开信息的同时明示同意他人处理其

个人信息的，处理直接依个人明示同意取得正当性，无适用“个人信息已公开”这一豁免

事由之必要。

２．合法强制公开后的处理———基于一致利益保护目的的豁免
强制公开不以个人信息主体同意为前提，但受合法性要件约束，故基于强制公开的

豁免呈现双层结构：合法强制公开为一次豁免，公开后的处理则为二次豁免。合法强制

公开不以自愿为前提，未经同意处理强制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存在推定同意的成立基础。

应当认为，只有当二次处理与一次公开具有一致的利益保护目的时，前者才具有正当

性。具体而言，基于强制公开的处理之正当性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方面，强制公开须具

有正当性，强制公开违背个人意愿，故其实施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另一方

面，基于强制公开的处理亦是为保护强制公开之目的利益而进行，二者在目的上须具有

客观一致性。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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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的条文研究》，《东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２９页。
我国亦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其认为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吸纳了美国隐私权保护中的第三方原则，即他人一旦

向第三方披露隐私，就不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披露意味着同意第三方继续披露和传播。参见李延舜：《位

置何以成为隐私？———大数据时代位置信息的法律保护》，《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１１１页。
参见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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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的是，作为强制公开目的实现的延续，基于强制公开的豁免是否还有独立存在

的必要？本文对此持肯定态度。原因在于，二次豁免是一次豁免在利益保护上的延续和

接力，但并非附庸，二者在豁免主体和豁免强度上存在区别。首先，适用一次豁免的强制

公开主体可能限于法定主体（通常为公权力机关），如由人民法院公布裁判文书（《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１条）、由政府机关公布政务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０条）；而二次豁免则未对处理者作特殊限制。此时，其他个人
信息处理者仅可依据二次豁免事由处理信息。其次，适用一次豁免的强制公开一旦成立，

个人信息主体不得拒绝，但二次豁免刚性更弱，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拒绝。当然，若一次豁

免的适用不限于特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一次豁免和二次豁免发生竞合，个人信息处理者可

以直接依一次豁免事由取得处理的合法性。

从价值层面来看，促进公开信息的流通、发挥公开信息的利他效益，是“个人信息已

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目的之所在，但此种利益衡量的转换不能适用于所有公开信

息，否则将造成非法公开滋生合法处理的失序现象。应当认为，推定同意和一致目的同样

解释了在一定情形下从信息控制优先转向信息流通优先，从个人信息主体利益优先转向

他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正当性基础。一方面，个人自愿公开其信息，立法者才以推定

同意为基础，设置基于自愿公开的豁免，强调公开信息的流通和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对

于具有重要利他属性和公共价值的个人信息，法律允许强制公开时即已作出特殊利益衡

量，基于合法强制公开的再次处理与此特殊利益衡量一致，故相应具有合法性。

综上，经过正当性基础的重述，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并未背离《个人信息保护法》构

造合法处理事由的整体逻辑：将自愿公开推定为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正当性基础仍维系

在广义的同意范畴内；而基于强制公开的处理，接力实现强制公开的利益保护目的，与其

他豁免情形解决特定利益冲突、保护相对重要利益的法理一致。此乃“个人信息已公开”

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正当性限度，即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要么仅对知情同意框架作有限

扩张（推定同意），要么遵循例外地解决特定利益冲突的豁免逻辑，此种正当性限定可以

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将“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违法处理的挡箭牌。

三　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成立要件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和第２７条，可豁免于同意的处理活动必须以自行公
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为对象。应当认为，基于公开的同意豁免须具备个

人信息已公开和信息公开合法两个要件，具体为：其一，个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其二，个

人信息主体自愿公开其个人信息或者强制公开个人信息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一）个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

个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乃豁免事由得以适用的核心要素。关于公开的理解，存在控

制端和接收端两种视角。控制端是从信息传播视角描述公开性，如我国《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２０２０年）第３．１１条将“公开揭露”界定为“向社会或不特定的人群
发布信息的行为”。接收端是从信息获取角度描述公开性，如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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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２条将“不为公众所知悉”解释为“不能从公
开渠道直接获取”。除此之外，美国《统一个人数据保护法案》（Ｕｎｉｆｏｒ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也从信息接收端对“公开可获取的信息”进行界定。〔１３〕 控制端视角和接收端
视角并无实质区别，二者所描述的公开性均体现为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和信息获取主

体的不特定性。本文将可获取性作为衡量信息公开与否的核心表征，可为不特定第三人

获取的信息为公开信息；将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程度作为公开认定的要素。

１．可获取性的含义
“可获取性”描述的是个人信息的可得属性而非已被广泛获取的事实，此处的“可”应

解释为“可以”，表示不特定第三人获取信息的广泛可能性。公开个人信息以信息可为不

特定第三人获取为必要，至于个人信息是否实际已为公众知晓，并不影响其公开性。究其

原因，从已公开作为豁免事由的正当性基础来看，信息公开与否由公开主体的意志或法定

事由决定；而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则主要受他人的信息接收意愿、信息传播渠道的传播能

力（如渠道的用户基础、传播的持续性）等因素影响，信息传播效果始终保持动态并无法

达到饱和。〔１４〕 因此，以实际传播效果为标准的“公开”既不契合公开作为豁免事由的正当

基础，又违背信息差普遍存在的客观实践，规范意义甚微。以外，“获取”是指信息内容的

可获取性，不包括信息载体的可获取性，“可获取”实际上是“可知悉”。

２．公开的非场景性
在考量具体要素之前，还需确定公开的程度基准。有关于此，存在相对公开说和绝对

公开说两种学说，二者的关键区别为，可获取性是否以场景为限。相对公开指个人信息只

需在其处理场景内达到公开状态即可。欧洲共同体一审法院（现为欧盟普通法院）在

Ｅｓｃｈ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ＥＣＢ案中即持相对公开说。该案中，原告为被告员工，被告将
原告以公司内部邮件系统传输的、包含其工会信息的邮件纳入原告个人档案中，原告以工

会信息为敏感信息、纳入个人档案并非必要为由，请求法院废除被告此一信息处理决定。

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理由之一为，被告的处理行为并不违反《关于欧盟机构和组织

处理个人数据、保护自然人和数据自由流通的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下称“《（ＥＣ）第４５／２００１号条例》”］第１０条第１款
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的禁止处理原则，原因在于，工会信息已由原告明确公开，符合《（ＥＣ）
第４５／２００１号条例》第１０条第２款第（ｄ）项规定的豁免情形。〔１５〕 显然，法院认定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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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美国《统一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列举的公开可获取的个人信息包括：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记录中可合法获取的

个人信息；公众可从公开媒体中获取的信息（公开媒体包括公开网站，有进入权限但广泛的多数人可获取该信息

的网站或论坛，电话号码簿或者在线名录、电视、网络或者收音机节目，新闻媒体）；可从公开可访问的地方观察

到的信息等等。

以公开性网络社交平台为例，信息发布者多以信息广泛传播为目的，但实际信息传播效果仍受制于平台用户数

量、用户活跃度和信息的受关注程度等其他因素。个人公开信息的意愿和行为，与信息的实际普及程度并不具

有必然联系。正因如此，个人购买推广服务、持续投放等提高传播效率的现象十分常见。

该条例第１０条第１款规定，禁止处理包括工会成员身份信息在内的敏感数据，第１０条第２款第（ｃ）项则规定，
处理个人明确公开的数据或者为法定请求权的确立、行使和抗辩所必需的，不适用第１０条第１款有关禁止处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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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为相对意义上的公开。〔１６〕 我国亦有司法判决同时在相对公开和绝对公开两个范畴

内使用“公开”一词，如在“吴某因与亢某清、广州市某汽车零件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原告主动向被告提供工作简历，“其工作简历对某公司而言是公开信息”

（相对公开），且被告不存在“将吴某的工作简历公布于众的行为”（绝对公开），未侵犯原

告隐私权。〔１７〕 可见，相对公开说以场景要素降低了公开的基准：公开无须达到不特定第

三人均可获取的程度，只需为处理场景内所有人可获取即可。〔１８〕 绝对公开说则不以场景

限制公开基准，其要求公开必须以不特定第三人可获取为必要。应当认为，场景性的相对

公开基准背离了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首要目的，不应采纳。具体而言，场景理论常见

于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和保护中，其意在保持概念的动态性以防止遗漏应受保

护的信息。〔１９〕 而场景与公开的错配，反而会过分扩张可豁免于同意规则的处理情形，侵

蚀个人信息权益，走向立法意旨的对立面。公开信息和私密信息并不是弥合、完整的个人

信息概念体系，大量个人信息处于中间维度，既不属于公开信息，亦不属于私密信息。有

关这些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才是同意规则规制的最主要范畴。相对公开说将处于中间维

度的“半公开”（或者说“半私密”）信息一概纳入豁免范畴，不啻是将大量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排除在同意规则之外，走向个人信息保护的对立面。因此，作为豁免事由的公开应为

非场景性的绝对公开，公开信息的可获取主体不应局限于特定场景。

３．公开的认定要素
依非场景性公开基准，个人信息达到公开状态，以个人信息可为不特定第三人获取为

必要。〔２０〕 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和信息获取主体的不特定性分别是从控制端和接收端

描述信息的公开状态，二者相互统一。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必然导向信息获取主体的

不特定性，而信息获取主体的不特定性是信息传播渠道开放性在传播效果层面的表征。

因此，为避免重复论述，本文针对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展开论述，并将信息获取主体范

围作为衡量信息传播渠道开放程度的要素之一进行讨论。信息传播渠道具有开放性的，

披露于该渠道的信息为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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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ＳｅｅＥｓｃｈ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ＥＣＢ，ＣａｓｅＴ３２０／０２，ＥＣＬＩ：ＥＵ：Ｔ：２００４：４５．该案中，法官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另一重要理由为，被告的信息处理行为乃履行雇佣合同所必需，原告违反被告内部邮件系统的使用规定，为工会

目的发送邮件，删除邮件中的工会信息将不足以妥善管理其个人档案，评价其工作表现。因此，被告有权依据

（ＥＣ）第４５／２００１号条例第５条第（ｃ）项将包含该工会信息的邮件纳入员工档案。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０１民终２２７３６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Ｄｏｖｅ＆Ｊｉａ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ａｎｆｏｒａ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Ｄ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２）（ｅ），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１０７，１１９（２０２１）．
有关个人信息的场景性认定和保护的观点，参见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

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６－１００页；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的场景性认定和保护的观点，参见汤敏：《个人敏感信息保
护的欧美经验及其启示》，《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４５页。
有关公开信息的可获取主体范围存在“所有人”“社会”“公众”等不同表述。持“所有人”说的观点，参见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ｐ．１３，ｈｔｔｐｓ：／／ｅｄｐ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ｉｔｅｓ／ｅｄｐ／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０６＿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０１－２９］。《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将公开个人信息的获取主体界定为“不特定的人群”和

“社会”。美国《统一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将公开个人信息的获取主体描述为“公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和“大多数
人（ｂｒｏａｄａｕｄｉｅｎｃｅ）”。本文认为，“不特定第三人”这一表述更为契合公开信息获取主体的特征。参见程啸著：
《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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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程度，首先应考察信息传播渠道的功能属性，即渠道本身具

备的信息传播功能属于定向传播还是非定向传播。传播渠道功能属性的判断，优先采主

观标准，当个人有明示的公开意愿，信息传播渠道依个人意愿当然具有非定向传播的功能

属性。若不存在明示的公开意愿，则应进一步考察传播渠道的运行机制。如微信公众号、

自媒体、微博等以信息分享为运行机制，其提供便捷操作以加速传播链发散，这些渠道明

显具有非定向传播目的，开放性显著。〔２１〕 又如用于分工协作的工作群，其信息传播是为

完成工作的实时沟通和定向传播，渠道的开放性程度低。然而，不少信息传播渠道的功能

属性并不典型，信息传播渠道开放程度的判定，还有必要对信息传播效果进行观察，亦即

考量信息获取主体范围。

信息获取主体即可接触传播渠道、获取信息的第三人，若不特定第三人均可接触传播

渠道，则传播渠道具有开放性，通过其披露的信息亦为公开信息；若信息获取主体需与个

人存在特定关系或具备特定身份或资格，则还应考量特定关系的紧密程度、特定资格或身

份的可得性再作判断。特定关系是指，个人与信息获取主体之间基于特定的、具体的基础

事实产生的连结。特定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分，既包括基于血缘、婚姻、日常社交、订立或

履行合同产生的特定关系，也包括基于上述关联产生的次关联，如“同为某一商家会员”，

后者紧密程度显然低于前者。特殊资格或身份则是信息获取主体自身特有的、或需要付

出成本才能取得的特殊属性，一般人普遍可取得的资格不属于特殊资格（如以身份信息

注册即可获得的会员资格）。特殊资格或身份的可得性存在差异，例如，具有人身依附性

的身份（如学生家长群成员通常必须是学生的监护人）、需要耗费高额成本才能取得的资

格（如高级会员群仅吸纳充值额度达到一定金额的消费者）、支付较少对价即可取得的资

格（如支付１元即可取得的付费新闻阅读资格），其取得难度依次降低。通常而言，信息
获取主体与个人的特定关系越疏远或者特定身份、资格越容易取得，信息获取主体的范围

越大，以信息获取主体为节点的传播链延伸越广，渠道的开放性程度也就越高；相反，信息

获取主体与个人的特定关系越紧密、特定身份或资格越难以取得，信息获取主体范围和传

播链的延伸越有限，渠道的开放性程度也就越低。

信息传播渠道的功能属性和信息获取主体范围两项要素相互配合、补充，在具体适用

中并非对二者作有或无的判断，而应考量各要素的满足程度。两要素满足程度均处于低

水平时，应否定传播渠道的开放性；其中一个要素不甚明显，但另一要素非常典型时，仍应

肯定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以微信群为例，家庭群为维系亲情而设，不追求信息的非定向传

播，群成员限于亲属，传播渠道开放性程度极低，披露于家庭群中的信息不属于公开信息。

而商家创建的会员群则应分情况讨论。若微信群创建目的系为发布促销活动，个人仅需

注册或任意完成一笔消费即可取得会员资格，尽管该群不具有明显的非定向传播功能，但

群成员无需具备特定资格或者特定资格较易取得，亦应认定该群亦具有开放性；若微信群

创建目的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由于该群无涉信息非定向传播，群成员又限于高净值

客户及为其提供服务者，因而不具有开放性，披露于该群的信息不属于公开信息。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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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信息具有公开性还以获取信息不以支付对价为必要。如个人公开于

新闻媒体、社交平台之上的个人信息无需信息获取主体支付对价，具有公开性；但个人明

确要价、仅向支付对价者提供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公开性。其法理在于，以信息作为交易

标的，是个人行使其信息控制利益的集中体现，与削弱信息控制的信息公开明显相悖。此

处的对价是信息获取主体为获取个人信息专门支付的对价，而付费订阅新闻报道、付费使

用数据库是为取得接触渠道的特殊资格支付对价，当价格较低、特定资格较易取得时，披

露于上述渠道的个人信息仍可能构成公开信息。

（二）个人具有明确的信息公开意愿

个人信息合法公开的形式之一为自愿公开。前文已述，自愿公开作为豁免事由的正

当性基础为推定同意，作为推定事实的自愿公开应当足够明确客观。因此，自愿公开要求

个人具有明确的信息公开意愿。明确的公开意愿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个

人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表达公开意愿，后者则是指个人虽未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公

开意愿，但从其信息处理行为本身可推知出确定的公开意愿。〔２２〕

１．明示的信息公开意愿
明示的公开意愿以口头或者书面表达为必要，其判定简单直观，个人在处理信息的同

时表达信息公开之意愿即可。如个人发布个人信息并同时使用“公开本人信息”“求转

发”等明确的书面表述。在明示公开情形下，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获取主体依个人意愿

当然具有开放性：个人已同意将其信息置于开放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上，亦同意不特定的第

三人可获取其个人信息。

２．默示的信息公开意愿
个人未口头或书面表达公开意愿，但具有明确的公开行为，亦可推知其具有公开意愿

的，为默示的自愿公开。默示的自愿公开以个人信息主体有独立的信息公开行为为必要，

具体须经以下两层标准检验：一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的行为须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二

是个人信息处理须为独立的公开行为。

首先，信息公开行为必须是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行为。依《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

定，个人信息处理是针对已经被记录的个人信息进行的处理。行为仅被他人知晓（如被

看见或听见），既未形成记录性的个人信息，也不存在个人信息处理。如个人信息主体在公

共场所实施某种行为，他人仅目睹、知晓的，不存在个人信息处理，有监控拍摄记录的，则

构成个人信息处理。据此，不能因路人闯红灯就认定其自愿公开有关闯红灯的视频、图片

等信息，亦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明知可能遭遇公开审判仍实施犯罪行为，而认定其自愿公开

犯罪信息。〔２３〕 其背后的法理依据还在于，若将个人在公共场所实施某种行为等同于公开

相关个人信息，则无异于完全否定个人在公共场所的合理隐私期待，侵蚀个人隐私权。〔２４〕

其次，默示公开意愿的形成，还以信息处理须有独立的公开行为为必要，即个人应存

·７７·

“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法理基础和规则适用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８１－３８２页。
在ＮＴ１＆ＮＴ２ｖ．ＧｏｏｇｌｅＬＬＣ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明知自己将遭遇公开审判而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认定其自愿公
开与犯罪相关的个人信息，ｓｅｅＮＴ１＆ＮＴ２ｖ．ＧｏｏｇｌｅＬＬＣ［２０１８］ＥＷＨＣ７９９（ＱＢ）。
参见李延舜：《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法理、要素及类型》，《法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６－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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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的、肯定的信息公开行为，依附于其他行为的、难以避免的信息披露不构成信息公

开。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广泛负载于各类物质之上，依附性的信息处理行为普遍存在，如

处理废弃简历、丢弃载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依附性的个人信息处理，实为个人因无

法承担高昂信息控制成本、信息控制能力有限而不得不忍受的信息外溢，〔２５〕其并非出于

个人的公开意愿。此种情形下，个人既无独立的信息公开意思，亦无其他肯定的、独立的

信息公开行为，不应认定为自愿公开。相反，若将依附性的信息处理认定为自愿公开，则

个人反为信息控制权所累，个人必须确保对其个人信息的完全控制，否则稍有松懈，信息

披露即被视为自愿公开，这显然与立法意旨背道而驰。

在默示公开下，公开的具体外观应当为，个人将其信息明确披露于开放性信息传播渠

道之上，如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照片、日志，在微信公众号分享个人经历，在公共场所张

贴告示并留下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须明知或应知信息传播渠道具有公开性，〔２６〕其信

息可被不特定第三人获取。明知或应知的具体判定采客观主义，个人于公开渠道主动发

布信息即推定其明知或应知渠道具有公开性，但个人可通过举证推翻此项推定。〔２７〕 还需

明确的是，在公共场所处理个人信息并非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发生场所不同于信

息传播渠道，前者通常不影响信息公开的认定。如在公共场所向通话对象说出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属定向提供信息而非公开信息；在住所登录社交网站并发布个人生活记录，

信息处理行为发生于私人领域，但信息发布于公开渠道，构成信息公开。

３．授权公开时的单独同意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５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公开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取得

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因此，授权公开的公开主体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主体

利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技术、服务、平台自行公开其个人信息的，不属于授权公开。授权

公开亦属于自愿公开，其成立应以单独同意授权为必要。单独同意须满足以下要件。一

是同意必须是知情的、自愿的、明确的：信息处理者须依《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７条履行告知
义务，确保个人知晓其信息将被公开以及公开的信息类型、目的等；同意授权须自愿作出，

信息处理者通过变相强制（如服务捆绑）、欺骗隐瞒（如美化、模糊处理目的）方式获取授

权的不属于自愿同意授权；同意授权须明确作出，沉默不能作为同意授权的表示方式。二

是同意授权必须是单独的，信息处理者必须就信息公开提出独立授权请求，单独告知公开

的信息范围、目的、方式等，概括同意授权不发生效力，不能作为授权公开的合法依据。〔２８〕

（三）强制公开具有合法性

除自愿公开外，有法律依据的强制公开亦为合法的公开形式。合法强制公开须有明

确的法律依据，否则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犯，且不能作为后续处理的合法基础。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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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本文所述的“信息外溢”是指，因个人信息控制能力不足而非出于个人主观意愿导致的个人信息客观上脱离个

人信息主体控制的状态。

Ｓｅ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Ｄｏｖｅ＆Ｊｉａ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ａｎｆｏｒａ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Ｄ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２）（ｅ），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１０７，１２１－１２２（２０２１）．
如日记类ＡＰＰ将个人日常记事默认设置为公开状态，个人可通过证明日记类 ＡＰＰ的公开设置为默认选项并与
其对日志类ＡＰＰ的一般认知相悖，推翻其提交日记的公开处理外观。
参见程啸：《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个人同意》，《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５０－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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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公开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规定的，具有合法性。依该条规定，强制公
开的合法性不仅需要满足法定的特殊事由，还须具有必要性。其中，强制公开之合法事由

主要包括：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如国家机关依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规定的职责，对拟录用人员名单及其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公示；为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所必需，如为防控新冠疫情，合理公开确诊患者的行踪轨迹；紧急情况下为保护

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如为寻找失踪人口、保护其生命安全，公开其姓名、

面貌以及近期行踪信息；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所必需，如新闻媒体为曝光

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必要公开。〔２９〕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１３条规定的豁免事由中，“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按照
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通常难以为

公开个人信息提供合法依据，原因在于，合同订立和履行具有相对性，人力资源管理也为

企业内部事务，两种情形下，强制公开个人信息因欠缺必要性而违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第７项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一合法处理的兜底事由，据此，强制公开的法律依据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包括其他

规范性文件。需要说明的是，公开主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之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履

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必须公开个人信息的，公开的直接合法依据并非该规范性法律文

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１１条明确规定公
开的裁判文书中应当保留作为自然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别、

住所地所属县、区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２７５条规定，通缉令
中应当尽可能写明被通缉人的姓名、别名、曾用名、绰号、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出生地、

户籍所在地、居住地、职业、身份证号码、衣着和体貌特征、口音、行为习惯，并附被通缉人

近期照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６条规定，
应公开的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上述规范性法

律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不能直接作为公开信息的法律依据，强制公开的合法依据

应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这一事由。
综上，可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公开须具备信息客观处于公开状态和公开行为合法两

个方面的要件。信息处于公开状态要求信息传播渠道具有开放性，个人信息可被不特定

第三人获取。合法公开形式则包括自愿公开和合法强制公开两种情形，自愿公开要求个

人具有明示的公开意愿，或者实施了独立的信息公开行为，或者单独同意授权他人公开；

强制公开则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　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限度

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限度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可豁免于同意规则的处理限度，指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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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发布文章曝光行骗原告的个人背景、外形外貌、交谈及治疗过程，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新闻

媒体单位，享有采访报道的舆论监督权利，且其公布的原告信息未超出必要限度，并不存在隐私权侵权。具体案

情参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皖０１０３民初８００３号民事判决书。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处理的合理范围；二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例外情形，指当个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

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时，未经同意的处理不具有合法性。

（一）合理处理的限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及第２７条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对公开信息进行处理具
有合法性，但何为“合理”，立法并未明确。应当认为，处理活动须在处理客体和处理目的

上符合合理性要求：处理客体上，可豁免的处理仅及于信息处理，不包括数据处理；处理目

的上，须与公开目的客观一致。

１．处理客体的合理限度
合理的处理活动仅及于信息，不包括数据载体。前文已述，个人信息的公开性是指

信息内容具有开放的可获取性，与信息载体的公开性无涉。个人信息公开不导致数据

公开，二者不可混同。究其原因，一是信息公开不以载体公开为必要，不特定第三人获

取信息不以控制数据载体为必要；二是记录公开信息的数据具有区别于信息的独立价

值和法律属性，〔３０〕数据生产者享有对数据的控制权。〔３１〕 与公开的限度一致，可豁免于同

意规则的处理客体也仅涉及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包括作为其载体的数据，针对数据进行处

理还须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此种合理性限度，符合个人信息权益和数据控制权益的有序

复合结构，合法的数据公开须同时满足信息公开的合法性和数据公开的合法性，企业不得

仅以个人信息已公开为由实施侵入性的数据爬取，否则可能构成对数据控制权益的

侵害。〔３２〕

２．处理目的的合理限度
处理的合理性，还以处理目的与公开目的客观一致为必要。自愿公开抑或合法强制

公开通常具有某种目的，可豁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须与信息公开目的客观一致。其原

因在于，一方面，个人自愿公开信息后仍对信息享有合理的控制期待，推定同意的范畴仅

及于有利于其目的实现的处理。另一方面，基于强制公开的处理，本身就以一致的利益保

护目的为正当性基础，合理处理当然受此限制。

目的客观一致要求基于公开的处理应客观上有利于公开目的的实现。自愿公开情形

下，如个人为就业在招聘网站公开简历，向其推荐工作、发出应聘通知的信息处理符合公

开目的，具有合理性；而向其推送培训广告、拨打课程推荐电话的处理，则不具有合理性。

又如个人为展示个人形象、满足社交需求在公开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转发行为与其公开目

的一致，具有合理性；相反，擅自将其照片用于商品宣传，则构成肖像权侵权。合法强制公

开情形下，如公开失踪人口的个人信息意在保护其人身财产安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公

开，如公开裁判文书意在促进司法公正，〔３３〕发布通缉令意在及时抓捕罪犯、保障社会安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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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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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君亮：《大数据技术的本体论追问———数据实在、技术实在还是关系实在？》，《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第５６页。
参见姚佳：《企业数据的利用准则》，《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高富平：《数据生产理论———数
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理论》，《交大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５－１７页。
参见苏青：《网络爬虫的演变及其合法性限定》，《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９８－９９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解决在裁判文书上隐藏个人信息”问题的答复》，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６９５０．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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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意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３４〕 转发上

述公开信息均有利于公开目的的实现，属于合理处理，但将公开信息用作无益于公开目的

实现的其他用途，则超出合理范围。如信贷公司向失信被执行人推送借贷广告，其处理与

督促、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及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公开目的无关，不属于合理处理。以上观

点在现有司法实践中已获支持。如在“梁某冰与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

任纠纷案”（下称“汇法正信案”）中，〔３５〕法院认为被告转载原告作为涉案当事人的公开裁

判文书，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该处理可不经原告同意。

目的客观一致性要求处理客观上有利于公开目的的实现，但不排除个人信息处理者

处理时追求其他主观目的。原因在于，基于公开的处理通常还承载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

观目的，如他人转载已公开的名人微博亦有博取关注、与人社交等主观目的。因此，若要

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无私”为实现公开目的处理信息，则“个人信息已公开”这一合法处理

事由将鲜有适用余地，其促进信息流通和利用、保护特定利益的目的均将落空。因此，合

理处理不排除处理者的主观目的，只要其处理客观上有利于公开目的之实现。

由以上论述可知，基于公开的处理也不排除处理者为获益进行的处理。就处理者为

获益进行的处理，其合理性须符合以下情形之一。一是公开主体同意为有利于实现公开

目的的处理支付对价，其合理性自不待言。二是获益并非来源于公开主体，但处理者获益

与公开目的的实现统一于处理活动中，具有客观一致性。为实现公开目的的处理，客观上

会使处理者获益；同时，处理者为获益进行的处理，亦有利于实现公开目的。网络媒体通

过转载公开信息吸引流量即属此种合理的获益型处理。理由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网

络媒体传播乃优化公开效果的最佳手段，而其必然产生引流效应，为处理者带来收益；另

一方面，信息处理者通过引流获益，但并不向信息获取主体收取费用，其利益来源于第三

方（如广告商），非但不阻碍信息传播，且有利于公开目的的实现。我国司法实践亦持相

同观点，在“伊某庆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下称“贝尔塔

案”）〔３６〕与“汇法正信案”〔３７〕中，法院均认为，被告转载载有原告个人信息的公开裁判文书

虽为吸引流量的商业化利用，但有利于司法公开，因此属于合法处理。除此之外，将公开

信息用于广告推送、就公开信息向获取主体索要对价等，无关公开目的的实现，甚至有碍

于信息传播，背离公开目的，应被认定为超出合理范畴的非法处理。

（二）阻断合法事由的两种例外情形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７条设置“个人明确拒绝”和“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两项例
外情形，作为阻断豁免的事由。发生上述情形，则“个人信息已公开”不再作为合法处理

事由，信息处理者未经同意不得进行处理。

１．个人明确拒绝
自愿公开个人信息后，个人明确拒绝信息处理者处理其信息的，继续处理违背信息

·１８·

“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法理基础和规则适用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参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使用申明》，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ｆｉｃ．ｏｒｇ．ｃｎ／ｓｈｉｘ
ｉｎ／ｎｅ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２４］。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５民终４７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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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意愿，推定同意之正当基础被推翻，“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亦不再

成立。

需讨论的是，个人信息被合法强制公开后，个人是否有权拒绝信息处理者处理其公开

信息？此一问题涉及强制公开所欲保护的目的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间的衡量，我国法院

在“贝尔塔案”〔３８〕和“汇法正信案”〔３９〕中作出相反选择。两案争议事实基本一致：被告转

载载有原告信息的公开裁判文书，原告要求被告删除涉案公开裁判文书，被告未予删除。

两份判决对原告提出拒绝前的转载行为之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就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

告删除其转载的裁判文书则产生争议：“贝尔塔案”中，法院认为再次处理仍须尊重个人

信息权益，且被告的转载行为对信息主体就业产生严重影响，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删除裁判

文书；而在“汇法正信案”中，法院则认为，承认原告的删除权将导致司法机关垄断司法数

据，有碍于司法公正目的之实现，被告拒绝删除裁判文书并未侵害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

本文认为，从判决说理内容来看，两案判决的利益衡量均有所偏颇：“贝尔塔案”侧重强调

个人信息权益，忽视对司法公正的考量，而“汇法正信案”则正好相反。

本文认为，要判断个人是否有权拒绝处理者处理其被合法强制公开的个人信息，具体

应经逻辑递进的两层利益衡量：先考量强制公开目的之实现是否以处理为必要，若并非必

要，则应优先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个人明确拒绝即发生阻断效力；若有必要，则继续考量处

理对信息主体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否超出强制公开的目的利益，若超出，则个人明确拒绝

的，发生阻断效力，反之则不发生阻断效力。因此，只有当再次处理是实现强制公开目的

之必要手段，且其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具有合比例性（即强制公开之目的利益具有相对重

要性）时，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确拒绝才例外地不发生阻断效力，处理仍具合法性。

因此，针对“贝尔塔案”和“汇法正信案”的裁判争议，本文认为，被告转载载有原告个

人信息的公开裁判文书确有助于司法公正，但转载个人信息并非该目的实现之必要手段，

被告可保留裁判文书的转载，同时应对裁判文书中的原告个人信息作隐名处理。〔４０〕 但在

通缉令发布场景中，利益衡量结果则有不同。发布通缉令的直接目的是抓捕犯罪嫌疑人，

信息处理者转载通缉令中的个人信息具有必要性，且该处理所欲维护的社会安全利益具

有显著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个人无权拒绝处理者转载。〔４１〕

此外，就个人明确拒绝的具体法律后果而言，除发生阻断处理合法性的效力外，信息处

理者还应主动删除已处理的个人信息。其依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４７条，其规定个人
撤回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主动删除个人信息。由于个人明确拒绝与撤回同意核心要

义一致（区别仅在于是否存在事前同意），个人明确拒绝的法律后果亦应适用该条规定。

·２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５民终４７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上，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在公开裁判文书中公开个人信息及其公开限度，学界亦存在争议，有观点认

为不应统一限定应予公开和不予公开的个人信息，而应根据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进行个案调整。具体参见韩朝

炜、朱瑞：《裁判文书上网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衡平》，《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９７－９８页；张融：
《试探裁判文书上网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７４－７６页。
相似的例子还包括公开他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如家庭暴力）的情形，为进行舆论监督、保护受害人生命财产

安全，强制公开以及基于合法强制公开的传播有其必要性，违法主体表示拒绝的，不发生阻断合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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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第二种例外情形是，信息处理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仍须以个人同意为要件。

何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立法者语焉不详，尚需解释。从我国立法来看，“重大”往

往是指征利益衡量发生转折的立法术语：如过失一旦达到重大程度，会触发民事责任（如

《民法典》第３１６条、第１１４８条）；误解一旦达到重大程度，交易安全则让步于当事人的真
意保护，法律行为可被撤销（《民法典》第１４７条）。显然，在此项豁免阻断情形中，“重大”
指征利益衡量应予变动。因此，“重大”的认定即判断何种情形下应当优先保护个人权益

而禁止未经同意的处理活动。依此思路，本文认为，当信息处理存在较高权益侵害风险

时，信息处理仍须经个人同意，如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其原因在于，相比于一般个人信息

而言，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具有更高的权益侵害风险，〔４２〕其处理应严格适用《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特别处理规则，即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仅能在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经个

人单独同意时才能进行，不适用基于已公开的同意豁免。

须明确的是，相对于“个人明确拒绝”，“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阻断效力更为显

著：在个人明确拒绝前，针对公开信息的合理处理仍可豁免于同意规则；而处理对个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则不存在任何豁免空间，信息处理自始须经个人同意。可以说，“个人

明确拒绝”实际是基于意思自治的阻断，“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则是事前法定的阻断。

五　结 语

为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主体权益、规范信息处理秩序与保护信息自由、促进信息流通之

间的关系，应对“个人信息已公开”这一豁免事由进行限缩解释：一是豁免事由的合法性

基础，具体应为推定同意或者与强制公开一致的利益保护目的；二是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范

畴，应限于已由个人明确自愿公开或者依法律法规强制公开的、客观上处于绝对公开状态

的信息；三是可豁免的处理范围，应限于与公开目的客观一致、且不存在个人明确拒绝或

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处理情形。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集中体现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中利益衡量的复杂性：在
确定同意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后，立法者设置可豁免于同意的合法处理事由，以为

其他利益保护预留制度空间；在各项豁免事由中再行设置新的限制条件，以“回调”例外

保护的倾斜程度。层层嵌套的利益衡平机制在实际落地时将遭遇诸多适用上的难题和阻

碍，模糊术语的解释、利益衡量的尺度把握难以仅基于理论和文本研究完成，其解决还有

待在持续充实的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中探索可行方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企业数据利益的
私法保护”（２０２１Ｔ１４０７２１）的研究成果。］

·３８·

“个人信息已公开”作为合法处理事由的法理基础和规则适用

〔４２〕 参见宁园：《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基准与范畴界定———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８条第１款为中心》，《比较法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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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ｉｓ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ｓａ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ｃａｕｓｅｉｓｎｏ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ｉｔｍａｙ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ａｕｓ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ｂｙ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ｓｆａｒ
ａｓ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ｉ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ｊｕｓｔｉ
ｆ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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